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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家庭的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新变化，婚姻家庭矛盾呈现出新特点，家

事纠纷案件数量高位运行。近三年来，全国法院审结一审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每年大约200万件，占全部一审

民事案件的12%左右。其中，离婚纠纷案件每年大约150万件，占所有家事案件的近

80%。离婚纠纷中，财产分割成为焦点。涉案标的额增大、财产类型多样化，婚姻

家庭与财产领域问题交织，疑难复杂案件增多，法律适用标准

亟待统一。

为正确实施民法典，统一法律适用，引导树立优良家风、

弘扬家庭美德，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最高人民法院15

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重

点解决夫妻间给予房产、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违反

夫妻忠实义务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以及抢夺、藏匿未成

年子女等人民群众关心的审判实践疑难问题，自2025年2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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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婚前房产为另一方
“加名”，房产如何分割？

在夫妻间给予房产等具体案件法律适

用中，《解释（二）》充分考虑我国历史文化

传统、婚姻家庭现实状况以及相关出资和

给予行为的目的性特征，不作“一刀切”规

定，强调在以出资来源作为分割财产基础

的前提下，要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

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离婚过错等因素，公

平公正处理。

在最高法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陈

先生再婚后，将其婚前购买的房屋转移登

记至双方名下。此后，双方因家庭矛盾分

居，妻子崔女士诉讼离婚，并要求陈先生向

其支付房屋折价款250万元。陈先生认为

崔女士对房屋产权的取得没有贡献，婚后

家庭开销由自己负担，只同意支付100万

元补偿款。“案涉房屋为陈先生婚前财产，

婚后为崔女士‘加名’是对个人财产的处

分，该房屋现登记为共同共有，应作为夫妻

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审理法院认为，对于

双方争议的房屋分割比例，该房屋原为陈

先生婚前个人财产，崔女士对房屋产权的

取得无贡献，但考虑到双方婚姻已存续10

年，结合双方对家庭的贡献以及双方之间

的资金往来情况，酌定崔女士分得房屋折

价款120万元。

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
离婚时房屋该判给谁？

在我国，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现象

较为普遍，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房

产该如何分割？

针对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情况，《解释

（二）》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

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如果赠与合同

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按照约

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判决

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并综合考

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

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

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

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针对一方父母部分出资或者双方父母

对房屋均有出资的情况，《解释（二）》规定，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

父母部分出资或者双方父母出资，如果赠

与合同明确约定相应出资只赠与自己子女

一方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

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因不

同案件出资来源和各方出资比例不同，需

要根据个案情况分别处理。“比如，双方父

母的出资比例为2∶8，如双方没有明确约

定房产归属，具体分割时，一般可以判决房

屋归80%出资比例的一方，但是并非一定

给另一方20%的补偿。需要在考虑共同

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

庭的贡献大小等因素的基础上，按照照顾

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补

偿比例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20%。”最高

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说。

违反忠实义务的赠与，
能全部追回吗？

民法典规定，禁止重婚。夫妻应当互

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解释（二）》

明确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目的处分夫妻共

同财产的行为无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

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

他人，《解释（二）》明确规定该类行为无

效，夫妻另一方诉请返还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在一起赠与合同纠纷案中，高先生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叶某某存在不正当

关系，并向叶某某转账73万元。同期，叶

某某向高先生回转17万元，实际收取56

万元。高先生的妻子崔女士提起诉讼，请

求叶某某返还夫妻共同财产73万元。叶

某某辩称，高先生转账的部分款项已用于

双方消费，不应返还。法院审理认为，在婚

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未选择其他财产制

的情况下，对夫妻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

同享有所有权。本案中，高先生未经配偶

另一方同意，将夫妻共同财产多次转给与

其保持不正当关系的叶某某，不仅严重侵

犯了崔女士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且违背

社会公序良俗，该行为无效，叶某某应当返

还实际收取的款项。

约定共同财产给子女，
还能反悔撤销吗？

对于离婚协议约定共同财产给予子

女后一方反悔的，《解释（二）》规定，离婚

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共同财产

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财产权利转移

之前请求撤销该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另一方可以请求其继续履行或者赔

偿损失。针对离婚协议约定不需要对方

负担抚养费、又以未成年子女名义起诉主

张抚养费的，《解释（二）》规定，离婚协议

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为了保障

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如果子女确有实际

需要，应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

则，依法予以支持。

根据民法典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的财产在无特别约定时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解释（二）》规定，夫妻一方转让用夫

妻共同财产出资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有限

责任公司股权，另一方以未经其同意侵害

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请求确认股权转让

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证据

证明转让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

合法权益的除外。

《工人日报》裴龙翔

在快递公司开运输车的赵师傅在一次

违章后，企业依据内部规定，根据两个不同

条款处罚其各扣6分，调岗协商不成后，又

与其解除了劳动合同。赵师傅不服，先后

向当地仲裁委、法院寻求帮助。日前，上海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宣判，判决企

业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向员工支付赔

偿金。

事情发生在2022年12月，赵师傅在

运载货物的途中，因未及时刹车避让，发生

交通事故。经交通部门认定赵师傅须承担

事故主要责任。

随后，企业按照《奖励与处罚管理规

定》，认为赵师傅的行为触发了规定里“一

般事故负同责及以上”和“经人行道未减

速、停车、避让行人”两个扣6分的情形，扣

掉了赵师傅12分的安全分。

2023年1月，企业以扣满12分为由要

求对其调岗，双方协商不成的情况下，企业

先后给予赵师傅两次扣分10分的处罚。

当年4月初，该企业向赵师傅送达了解除

劳动合同通知书。

赵师傅所在的区仲裁委裁决，企业须

向其支付2022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和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一审法院经审理，

判决企业无须支付赔偿金。赵师傅上诉至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企业

违法解除合同，应支付赔偿金。

案件中的争议焦点之一，是企业解除

劳动合同是否合法。

对此，本案二审主审法官徐芬表示，

本案涉及“一事不再罚”原则。行政处罚

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

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

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

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

的规定处罚。”这一原则的目的在于防止

对同一违法行为进行重复处罚，保护行政

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它也体现了行

政处罚的“过罚相当”原则，即处罚应当与

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

相当。

徐芬解释说，本案虽然不是行政机关

作出的行政处罚，但是用人单位作为管理

者，也应遵循理性制度的要求，秉承“过罚

相当”原则，对劳动者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

进行处罚时，应根据规章制度及时、适当、

合理进行处理，但不能重复处理。

徐芬表示，就本案来说，赵师傅的同一

行为触发了公司规章制度中的两条扣分内

容，这两条扣分内容在该情形下发生竞

合。从公平合理角度，对赵师傅只能作出

一次处罚，但企业对赵师傅的同一违纪行

为作出两次处罚，导致合并计算后，赵师傅

的扣分总额达到调岗或解除劳动合同的条

件，并据此解除与赵师傅的劳动关系，严重

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此，法院认

定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不具有合法

性，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文中所涉人名为化名）

新出台的民法典司法解释解决家事难题

违章司机被所在企业扣分两次后解雇
法院依据“一事不再罚”原则判公司属违法解除


